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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08年5月10日召開「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

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案執行計畫辦理事項第1次會議

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部108年4月25日營署綜字第1081074571 號開會通知單

辦理。

正本：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新竹縣政府、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請轉知鎮西堡
及斯馬庫斯部落）、台灣城鄉發展學會、本部地政司、本部民政司、本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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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

案（以下簡稱本計畫）執行計畫辦理事項第 1次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8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 

參、會議主持人：陳副署長繼鳴(林組長秉勳代)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錄：李維芹 

伍、結論： 

一、議題一：本計畫有關「水源保護」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有關水源保護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如下，請各單位依限

配合辦理： 

（一）108 年 5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部落於確認本計

畫之水源保護區實際範圍，俾後續據以辦理範圍之劃設及公告

作業。 

（二）108 年 9 月 29 日前：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本部劃設及公告

本計畫之水源保護區。 

（三）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部落將水源保護區落實 GAGA 規範管理

之內容，納入部落公約。 

（四）經常辦理：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於依森林法第 9條執行

「指定施工界限施工」作業時，將本計畫對水源保護之相關規

定納入考量。 

二、議題二：本計畫有關「農作使用土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二）109 年 3 月 29 日前：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林務局針對本計畫擬輔導合法化且位於『林業用

地』之農作使用土地，評估納入『林下經濟』之適用範疇，並

研訂『林下經濟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暫訂）』。」部分，依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說明，已於 108 年 4 月 18 日以農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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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字第 10817402202 號令訂定發布該作業要點，爰本工作細項

已完成。 

（二）有關本計畫異議複查專案工作，依斯馬庫斯(新光）部落說明

該部落部分土地於當時有遺漏未提報情形，按本計畫第五章執

行計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應於『本計畫公告實

施後 6個月內(108 年 9 月 29 日前)』，……，以『專案異議複

查』方式協助重新檢視作使用土地之查定結果」內容，建請水

保局評估是否能協助再以專案異議複查方式辦理，並請於收到

會議紀錄後一週內函復本署。 

（三）有關「農作使用土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為「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部落將符合 GAGA 規範之有機農業農法之內容，

納入部落公約。」，請部落依限配合辦理。  

三、議題三：本計畫有關「建築用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有關「建築用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如下，請各單位依

限配合辦理： 

1.108 年 6 月 30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完成地質鑽探。 

2.108 年 7 月 31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完成 106 年 5

月 16 日前已存在之既有建築物；並偕同本部、經濟部、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縣政府、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等機關，

及部落共同邀請水土保持、地質、建築等專家學者或團體，

評估該既有建築物是否位屬相對安全地區。 

3.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所屬（原

住民族單位）彙整與提供須辦理檢討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

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相關資料，送請（地政單位）辦理檢

討變更非都市土地使用地之程序。 

4.108 年 10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處製定非都市土地

使用地編定圖及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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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 年 12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處辦理公開展覽及

說明會。 

6.109 年 2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處召開專案小組會

議審議。 

7.109 年 3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檢附相關資料，

報請本部核備。 

（二）有關地質鑽探應由新竹縣政府建管單位或原住民族單位辦理部

分，係涉府內權責，本部尊重該府分工，並請新竹縣政府儘速

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地質鑽探所需經費，以利後續作業進

行。 

（三）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協助瞭解該局是否有鎮西堡部

落範圍辦理崩塌地調查之地質鑽探資料，並於會議紀錄收到後

一週內函復本署，如有相關資料，本署將儘速提供原住民族委

員會及新竹縣政府納入地質鑽探評估參考。 

（四）本署 103 年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

辦理「擬定北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案(執行期

間:103 年 11 月 21 日至 105 年 4 月 15 日）會勘調查建築物之

資料，請業務單位會後提供予原住民族委員會參考。 

（五）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08 次會議附帶決議，為使既有建築

物後續能依法順利取得建築執照，請相關機關協助辦理下列配

套事項： 

1.請新竹縣政府就建築管理面向相關議題，依建築法第 99 條

之 1 規定，擬訂偏遠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報經內政部核定

後，得不適用建築法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2.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或新竹縣政府委託相關專業團體（隊），

針對本計畫範圍建築物辦理合法化程序，提供單一窗口式的

諮詢服務，協助族人了解應辦理之項目或程序等，讓族人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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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自洽詢建築師事務所或各政府機關。 

四、議題四：本計畫有關「殯葬使用」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有關本議題工作細項「(二）2.108 年 6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

族委員會完成『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審查作業規範』

修訂作業。」部分，依本計畫第五章執行計畫所載辦理期限為

108 年 9 月 29 日，又考量部落公墓擴充需求地點尚未明確，

按原住民族委員會意見調整本工作細項時程，辦理期限至 108

年 9 月 29 日，惟若部落公墓擴充需求地點非屬原住民保留地，

於辦理專案增劃編為原住民族保留地後，可加速興辦事業計畫

審議，故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儘速完成修法作業。 

（二）有關「殯葬使用」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如下，請各單位依

限配合辦理： 

1.108 年 5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部落向公所提

出公墓擴充需求，並請鎮西堡及斯馬庫斯(新光）部落召開

部落會議，提供公墓擴充需求地點之資料。 

2.108 年 6 月 29 日前：請尖石鄉公所完成撰寫興辦事業計畫

向新竹縣政府提出申請。 

3.108 年 8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民政單位）完成興辦

事業計畫審議作業。 

4.108 年 9 月 29 日前： 

(1）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完成「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審

查作業規範」修訂作業。 

(2）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所屬

（新竹縣政府、尖石鄉公所），提供須檢討變更為「殯葬

用地」相關資料。 

5.109 年 1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單位）完成使用

地變更編定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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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9 年 3 月 29 日前：請新竹縣政府（地政單位）完成異動

登記作業。 

陸、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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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議題一：本計畫有關「水源保護」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鎮西堡部落： 

（一）特定區域計畫已經公告實施了，我們部落希望劃設水源保護

區，讓水源的使用及管理，能讓部落自主決定，為什麼林務局

竹東工作站，還請部落要去申請水權？ 

（二）部落希望水源保護區能夠由部落落實管理，不要說那麼多政府

的規定，要由部落自主。 

（三）之後會依鄉長的說明，向縣政府進行水權的申請。 

二、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一）鎮西堡部落所說的水權問題，應向新竹縣政府申請，部落需成

立水權的管理委員會來管理水資源，水權部分與林務局業務應

無相關。 

（二）有關森林法第 9 條「指定施工界線施工」相關規定，是否與原

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意」相關

規定牴觸？ 

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有關林務局執行森林法「指定施工界線施工」作業時，將對

水源保護納入考量部分，林務局會配合辦理。目前依期程，原民

會將會同內政部於 108 年 9 月 29 日前劃設及公告水源保護區，

劃設公告後，請原民會及內政部惠予提供水源保護區之範圍圖

（含土地清冊），後續於水源保護區範圍內，林務局遇有森林法

第 9 條指定施工界線之申請案件時，將請申請人洽水源保護區之

公告劃設機關（原民會及內政部）取得同意辦理之文件後，再依

森林法第 9 條規定辦理，以確保水源之保護。 

四、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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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水源保護區範圍之公告，是否提供地籍清冊資料？ 

（二）本計畫除水源保護區以外之功能性分區，是否亦將辦理範圍公

告作業？ 

五、主席： 

（一）本計畫雖經公告實施，惟特定區域計畫並不能排除其他目的事

業法令之規定，並不因特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就能主張本計

畫範圍排除現行水權申請相關規定之適用。而土地使用屬特定

區域計畫之範疇，故有關土地使用相關規定，可透過擬訂特定

區域計畫予以排除，排除之相關內容詳如本計畫所載。 

（二）有關地籍資料、逕為分割等事宜，非本次會議討論事項，後續

如有需要再另行開會討論。 

議題二：本計畫有關「農作使用土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有關訂定「林下經濟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部分，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業於 108 年 4 月 18 日以農林務字第 10817402202 號

令訂定發布該作業要點（如附件 1），目前納入之森林副產物有

段木香菇與木耳、臺灣金線連、森林蜂產品等，原住民保留地及

私有地之林業用地所有人或合法使用人，可依作業要點規定，向

鄉公所提出申請，審查通過後，核准從事林下經濟經營使用，從

事森林冠層下經營森林副產物之行為。 

二、斯馬庫斯（新光）部落： 

    為什麼鎮西堡部落的農作使用土地都有通過異議複查，新光部落

的都沒有? 

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一）「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之異

議複查專案工作，係納入原民會「106 年度山坡地土地可利用

限度查定調整工作計畫」，採專案性質辦理，本局業於 1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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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月間，會同新竹縣尖石鄉公所及土地權利人赴現地完成

勘查及測量工作。計畫之工作目標係由原民會及尖石鄉公所提

報，總計辦理 36 筆土地。 

（二）前揭專案複查之查定結果，本局已於 106 年 12 月 27 日水保監

字第 1061858965 號函請新竹縣政府辦理公告作業，另新竹縣

政府亦於 107 年 1 月 15 日府農保字第 1070000258A 號函公告

在案，該專案已辦理結束；倘仍有異議複查之需求，請

依農委會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點第 6 點第

2 款規定，申請個案異議複查。 

四、鎮西堡部落： 

之前我們部落是有向公所提報異議複查的土地資料，新光部

落的可能是當時有漏報。 

五、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過去於民國 63 年間都是「目視」編定，可能會有與實際情

形不符的狀況，請問水土保持局，倘當時新光部落有漏報的狀

況，現在能不能補提報? 

六、主席： 

考量本計畫第五章執行計畫所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應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6 個月內(108 年 9 月 29 日

前)』，……，以『專案異議複查』方式協助重新檢視作使用土地

之查定結果」內容，尚有辦理時間，建議水保局評估是否能將新

光部落漏報的部分納入辦理。 

議題三：本計畫有關「建築用地」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一）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三）：108 年 6 月 30 日前：請新

竹縣政府（建管單位）完成地質鑽探。」部分，建議交由新竹

縣政府（原住民族單位）完成。相關說明如下： 



9 
 

1.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補助經費，應交由所屬單位（原住民族

單位）執行較為適宜，而非建管單位。 

2.有關地質鑽探點選取，需有用地範圍之地形地貌資料及對該

範圍地形瞭解，建管單位工作重點在於建築執照及相關事務

管理，對於地質鑽探（土地調查）部分，無相關經驗及人力。

原住民族單位有較多該範圍之地形地貌資料可作評估。 

3.本府負責原住民族事務單位為原住民行政處，相關之政策推

動、申請經費及預算編列執行，亦為原住民行政處業務權責。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會上發言、108 年 5 月 9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30530 號函及 108 年 5 月 15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32180 號

函意見）： 

（一）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一）：108 年 5 月 31 日前：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所屬，調查完成 106 年 5 月 16 日前

已存在之既有建築物。」部分，因「既有建築物之判定」與「使

用地檢討變更安全性評估」可同步進行，且此二項工作完成將

產製工作細項（五）之成果，考量本會將依期限完成工作細項

「（五）：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

所屬(原住民族單位)，彙整與提供需辦理檢討變更為『丙種建

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相關資料，⋯⋯。」，建請刪除本

工作細項（一）之檢核時間點。 

（二）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二）：108 年 5 月 31 日前：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提供補助經費，俾利新竹縣政府辦理地質鑽探。」

部分: 

1.查經貴部及本會共同公告並經行政院備案之「原住民族特定

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辦理「既有建築

物區域地質鑽探」項目，新竹縣政府為本項工作主辦機關，

故受管考單位亦應為新竹縣政府，本會俟新竹縣政府報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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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儘速辦理，爰建請刪除「108 年 5 月 31 日前，請原住民

族委員會提供補助經費，俾利新竹縣政府辦理地質鑽探」等

文字。 

2.依前述貴部及本會共同公告「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

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新竹縣政府係依據經濟部「地

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辦理「既

有建築物區域地質鑽探」項目，爰應由新竹縣政府逕洽中央

主管機關經濟部，評估地質鑽探之數量、位置、深度及經費

後，儘速報會憑辦，本會僅配合補助經費。 

3.考量本會經費有限，地質鑽探補助經費將視本會業務實際執

行情形酌予補助，不足部分請新竹縣政府編列配合款辦理。 

（三）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四）：108 年 7 月 31 日前：請原

住民族委員協同本部……，評估該既有建築物是否屬相對安全

地區。」部分，本項工作係針對「大範圍」地區進行相對安全

評估。 

（四）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五）：108 年 9 月 29 日前：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所屬(原住民族單位)，彙整與提供需

辦理檢討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相關資

料，……。」部分，本會目前規劃將提送屬既有使用且經評估

位屬相對安全地區之建築物所在地籍清冊資料，至於法定空地

推算、容積率及建蔽率等，非屬本工作細項成果。本會並建議

不要進行法定空地等推算，應將前開建築物經評估屬相對安全

地區之部分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 

三、鎮西堡部落： 

（一）水保局之前在我們部落作崩塌地的研究調查，有在鎮西堡部落

進行地質鑽探，大概作過 20 個，新光部落沒有。 

（二）既有建築物輔導合法化，如有一些既有建築物是沒有戶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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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要怎麼辦?例如民宿有好多棟，只有一戶有辦戶籍，其他

棟沒有應如何辦理。 

四、主席： 

（一）相對安全評估之過程與地質鑽探之進行，可併行辦理，建議有

經費就先辦理地質鑽探作業。至過去其他研究在計畫範圍的鑽

探資料能否沿用，需有一個評估判斷之過程。 

（二）本署 103 年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

辦理「擬定北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案(執行期

間:103 年 11 月 21 日至 105 年 4 月 15 日）會勘調查建築物之

資料，可提供予原住民族委員會參考。原住民族委員會或部

落，大家都可提供相關舉證資料，本署簡報之 google earth

資料比對只是協助說明的方式之一，只有提供佐證文件可證明

屬 106 年 5 月 16 日以前之既有建築物，才屬輔導合法化之建

築物土地範疇。 

五、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建議水保局提供曾經作過地質鑽探的資料，供新竹縣政府參

考。 

六、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本計畫為檢討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而非建築物合法使用，

建請營建署研擬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認定

標準或作業流程。 

七、本署建築管理組： 

本部於107年3月已會同新竹縣政府辦理鎮西堡及斯馬庫斯

(新光)部落現地會勘，初步分析既有建築物面臨建管法令之問題

(如建築線、私設通路、防火構造等)，後續新竹縣政府可依建築

法第 99 條之 1 規定，擬訂偏遠地區建築管理辦法，不適用建築

法全部或一部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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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內政部地政司： 

（一）請問輔導合法化之既有建築物土地是否皆位於居住與農耕生活

區範圍內? 

（二）有關原民會辦理「使用地檢討變更安全性評估」，是否會有建

築物及所在土地面積等資料?該面積是否尚需反推法定空地面

積等。 

（三）如果在既有建築物面積、反推法定空地面積需求比例等尚不明

確之情形下，如何於半年期間內修訂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9 條，有關符合部落既有建築物使用需求之土地使用強度內

容? 

（四）請問既有建築物所在土地之投影面積或既有建築物所在土地整

筆地號範圍，何者為本計畫輔導合法範疇? 

九、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一）有關合法民宿登記 

1.按民宿管理辦法定義民宿，指利用自用住宅空閒房間，結合

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林漁牧生產活動，

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旅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 

2.農牧用地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3項附表1規

定容許民宿使用，惟限於民宿管理辦法第 4條第 1 項但書規

定之原住民族地區、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或核

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離島

地區等之農舍容許做為民宿使用。另「民宿管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原住民因無使用執照而遭認定違法的民宿，由地

方政府、專業單位核發結構安全鑑定證明、簡易消防安全設

備，證明安全無虞，即可登記合法民宿。爰本府建議有關此

類非農舍並已取得合法民宿登記者，列為容許使用項目內，

未來排除辦理檢討變更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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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都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更 

1.有關檢討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如

建物劃設範圍位於農牧用地之部分土地上，僅變更一筆土地

之部分者，因農牧用地需受限於農業發展條例分割面積限

制，可否由主管機關提供範圍資料時一併將樁位成果有關資

料送地政機關後，再由地政事務所逕為辦理分割，免去後續

土地所有權人仍須檢附有關書件向地政事務所辦理分割登

記情事並且與實際檢討變更之範圍相符，以利後續辦理檢討

變更程序。請貴部予以考慮納入。 

2.原民單位提供地政單位之資料格式，依內政部意見將會提供

土地清冊、面積、土地所有權人等資料，惟最終須檢討變更

為丙種建築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期提供資料能夠明確

標明變更後之使用地類別，此外，評估後屬相對安全地區之

範圍，後續套疊地籍圖後，辦理檢討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及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面積是否為加計法定空地後之面積，提

請討論。 

十、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行政處）： 

（一）鎮西堡與新光部落面積 4.8 公頃，是否有套疊地籍圖資料?是

否已扣除災害潛勢區?是要用部落實際建築面積 2.3 公頃還是

以「原保地」範圍 592 公頃來作相對安全評估? 

（二）前述評估範圍確認，尚須加入「成長管理區」，故所需評估範

圍有多大，如何確認? 

（三）地質鑽探，建議由建管科辦理，因鑽探面積、孔數、位置，原

民單位非專業。 

（四）既有建築物違反土地使用及現況使用，本計畫已調查，為何分

工還要再調查? 

（五）使用地變更需俟「部落公約」訂定後才可辦理，所以期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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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 

十一、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本計畫輔導既有建築物所在土地合法化，與戶籍資料無涉。至

於實際可檢討變更為建地之面積如何計算，建議另案研議。 

（二）後續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動或督促所屬提供彙整提供須辦理檢討

變更為「丙種建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相關資料，請原

民會提供包含地段、地號、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等資料之清

冊。如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有建議納入清冊之資訊，亦請提供

意見供後續討論。 

議題四：本計畫有關「殯葬使用」後續工作細項及預訂時程 

一、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一）請鎮西堡及斯馬庫斯(新光)部落於 108 年 5 月 29 日前召開部

落會議，提供公墓擴充需求地點之資料，建議每個部落提供

2~3 個不同方案，讓公所可以去進一步評估排序。這些公墓擴

充地點，如果屬於私人土地，則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 

（二）有關本議題後續工作細項「（二）1.：108 年 6 月 29 日前：請

尖石鄉公所完成撰寫興辦事業計畫向新竹縣政府提出申請。」

部分，本公所將如期完成。 

二、鎮西堡部落： 

部落對於本計畫都是有信心有保握的，雖然過程中大家有一

些討論或爭議，相信大家都是往同一個目標努力，非常感謝各單

位的協助及努力。 

三、原住民族委員會： 

依行政院秘書長 107 年 10 月 5 日院臺建字第 1070034189

號函示，有關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

部落，為因應人口成長、部落發展願景及災害潛勢等因素而需調

整劃設之預備發展區，未來將併同殯葬用地，辦理專案增劃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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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保留地，請本會後續應配合檢討修訂相關法令一節，本

會將依行政院秘書長指示事項辦理，並依計畫期程於 108 年 9

月 29 日前完成法令修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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